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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深度记者 寇润涛

最后的“集资诈骗死刑犯”?

10月28日，各大主流媒体几乎被同一
条新闻占据：拟取消集资诈骗罪死刑。

尽管这只是10月27日提请十二届全
国人大常委会十一次会议审议的刑法修
正案（九）草案中拟取消的9项死刑罪名之
一，但却比其他罪名更能扬起舆论。

这也使得曾珊这个在微博中自称“新
闻当事人”的女孩再次成为关注的焦点。

一年前，曾珊的父亲曾成杰因集资诈
骗罪被执行死刑。根据判决书显示，2003
年11月至2008年8月，曾成杰非法集资总额
达34 .52亿元。

翻看着自己的网络博客，回忆渐渐涌
上曾珊的心头。2012年5月底，曾珊写下第
一篇“救父日记”：我拖着沉沉的行李箱踏
上了北上的火车，开始了救父之路。当时，
曾成杰的案件已经到了最高法死刑复核
阶段。

从长沙到北京，曾珊当时通过多方渠
道联系知名人士、媒体，希望能够获得帮
助支持。

曾珊到达北京几天后的2012年6月6
日，学者何兵、徐昕、贺卫方在北京大学图
书馆作学术报告。得知这一消息后，曾珊
提前赶到现场，待讲座结束，冲上前将材
料递给了徐昕。

两天后，徐昕发了一条微博：“看了曾
成杰女儿的材料，是否如律师辩护的无罪
尚有争议，但个人观点，罪不至死，人命关
天，请高法审慎。”

随后，清华大学法学院教授易延友外
出讲课，曾珊事先未联系任何人，自己跑
到会场，请他在“不要对曾成杰执行死刑
呼吁书”上签字。

这个呼吁书是曾珊打算寄给最高法
的，易延友第一个签下了名字，“这类经济
案子本就不应该判死刑。”

曾成杰的辩护律师王少光告诉齐鲁
晚报记者，在公开报道中，曾成杰是在“吴
英案”后第一个因非法集资被执行死刑
的，如果这次刑法修正案通过，曾成杰有
可能就是最后一个“集资诈骗罪死刑犯”。

死刑经不起道德检验

在曾珊四处联系法律学者之前，王少
光也不断搜集专家论证、打探消息。

2012年5月12日，北京师范大学刑事法
律科学研究院疑难刑事问题研究咨询专
家委员会接受了“曾成杰案”的咨询论证
申请，这是由王少光所在律师事务所提请
的。

委员会邀请了高铭暄、周道鸾、赵秉
志、陈兴良等六位全国著名的刑事法专
家，就“曾成杰案”作出了一份专家论证法
律意见书。

几天后，王少光与负责曾成杰死刑复
核案的最高法法官康瑛见了面，并将这份
专家论证法律意见书交给了康瑛。

意见书结论的最后一句话表明了专
家们对集资诈骗罪死刑的态度：司法机关
对金融违规而出现的犯罪行为适用死刑
应当慎之又慎。

在法学界，从上世纪八十年代开始，
以高铭暄、马克昌、赵秉志为代表的一批
刑法专家就呼吁逐步减少、废除死刑。

1996年底，高铭暄在一次会议上就将
要提交审议的刑法修正案草案发言，建议
削减死刑规定。他认为，对于非暴力性的
财产犯罪和经济犯罪，原则上不应适用死
刑。

高铭暄的弟子、湖南大学法学院教授
邱兴隆，如今已是刑法界的权威专家。

邱兴隆第一次在公共场合明确表态
废除死刑是在2000年3月，当时，他应北京
大学法学院教授陈兴良邀请，在北京大学
做了一场题为“死刑的德性”的讲座。

邱兴隆得出的结论是：“死刑是经不
起道德检验的，也就是说，死刑应该废

除。”
但王少光提交的专家论证意见书和

曾珊寄出的带有学者、律师签名的呼吁
书，最终都没有回音。

2013年7月6日，在一场曾成杰死刑案
研讨会上，徐昕、易延友等学者建议，律师
要抓紧时间提交一些有颠覆性、有杀伤力
的证据。

6天后，曾成杰被执行枪决。

“吴英案”的标本意义

同样是集资诈骗罪，被判死缓的吴英
则“庆幸”了许多。

从2007年吴英被捕之后，吴英的父亲
吴永正便停下所有工作，一心扑到“吴英
案”上。当年，在吴永正租住的房子里，案
件材料被分成和床等高的三摞，整齐码
放。

不过，吴永正早已把“吴英案”的材料
牢记。

吴英被法院认定非法集资人民币7 . 7
亿余元，实际骗取3 .8亿余元。2012年1月18
日，吴英二审判死，吴永正一夜未眠，他在
微博上写道：“再过三天就是春节，回想起
庭上宣判时我女儿频频回头用无声的口
型叫着爸爸，望着女儿消瘦的身子，我不
禁老泪纵横。”

“吴英案”二审维持原判，也引发全国
经济界、法律界的广泛讨论，牵动不同群
体的神经。有关生死的争论角度，从对法
理的分析到民间金融的规范和松绑，甚至
延伸到金融体制改革。

2012年2月4日，在第十二届中国企业
家论坛开幕演讲最后，经济学家张维迎
说：“当年邓小平保护了年广久，现在却没
有一个‘邓小平’保护吴英。”

张维迎的发言“一石激起千层浪”，参
会嘉宾集体发出了拯救吴英的声音，在场
的许多企业家通过微博发布。一时，数以
千万计的网友开始关注“吴英案”。

两天后，新华社连续发表了两篇稿

件：《普通案件为何成法治事件？“吴英案”
标本意义分析》与《“吴英案”引热议凸显
中国金融体制改革急迫性》。

2月6日、7日，北京连续举行了两场100
多人参加的“吴英案”研讨会。中国社科院
经济研究所研究员刘小玄直言：“杀吴英
是对整个市场经济的挑战。”

有着“法律界良心”之称的律师张思
之也呼吁：“少杀，是政策指向；慎杀，乃法
律要求。两可（可杀可不杀者不杀）方针正
是二者的集中体现，因而是理应逐案遵行
的圭臬，至上的标尺。吴案留人刀下，应属
入情入理。”

中国社科院法学所研究员刘仁文认
为，不要判死刑，哪怕判个死缓留有余地
也好办，“为什么判死刑？这个案件民愤也
没有，不是说不判死刑对社会没有交代，
恰恰这个案子民意是同情她的。控辩双方
认识差距这么大，杀人不要太急。”

中国刑诉法泰斗陈光中更是在会上
疾呼：“下一次要取消的死刑罪名，首当其
冲就应是集资诈骗罪。”

吴永正也被邀请参加各种研讨会和
电视节目录制，说着相似的话，见证一轮
又一轮的观点交锋。

被夸大的死刑威慑力

徐昕在新浪微博发起“你认为吴英是
否当判死刑？”的投票，共19000多人参与，
94%的人选择“罪不至死”。

但“吴英案”一审、二审的法律裁定却
与一边倒的社会舆论大相径庭。

2012年2月7日，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
做出回应，但除了否认行政干预外，基本
停留在判决书的表述上。“吴英案”二审审
判长沈晓鸣认为：“下线人员众多、涉及面
广，既严重侵害不特定群众财产利益，又
严重破坏国家金融管理秩序，数额特别巨
大，并将巨额赃款随意处置和肆意挥霍
等，给国家和人民利益造成特别重大损
失，罪行极其严重。” (下转B02版)

集资诈骗罪免死之辩

死死刑刑去去留留间间
早在200多年前，世界死刑废除之父——— 意大利的贝卡利亚就说过：刑罚的威慑

力不在于刑罚的严酷性，而在于其不可避免性。
刑法修正案（九）草案拟取消集资诈骗罪等9项死刑罪名，再次引发学界对废除非

暴力犯罪死刑的呼声。穿过“曾成杰案”和“吴英案”引发的争议的喧嚣，再次审视官方
和民间对非暴力犯罪死刑废除的努力，能够看到当下对生命、道义和正义的态度。

曾成杰 吴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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